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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自古以来，人人都渴望能找到一个

白首不相离的灵魂伴侣，许多流传至今

的故事都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

往。近年来，年轻人开始流行闪婚，不过

由于相处时间短，对彼此缺乏深入了解，

一些闪婚夫妻过了新鲜感就闪离的现象

屡见不鲜。

近日，家住杭州萧山的陈大伯夫妇

就在为儿子的闪婚“后患”犯愁。他们本

想找个靠谱的儿媳来照顾智力缺陷的儿

子，小夫妻过好日子，自己也就放心了。

然而故事的发展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美

好，仓促的婚姻让陈大伯一家人是身心

俱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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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事佬有话说

（本文
所 涉 当 事
人、调解员
均为化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后，离婚需要

经过“离婚冷静期”，双方最快也要30日后才能

正式办理离婚手续，以何种形式、什么时候归还

彩礼，又成为了双方新的争执点。

两家人的事闹得左邻右舍人尽皆知，老张听

说陈大伯经常去王家讨钱，可王家人总是避而不

见。他立即电话联系陈大伯了解详情，原来陈大

伯是担心女方光签字不给钱，这才天天上门讨

要。在老张的劝导下，双方再次来到调委会进行

二次调解。

“她爸爸几乎天天上门来催我们还钱，但是我

担心现在给了钱，小陈不同意跟我离婚了怎么

办？那我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小王说出了自己的

顾虑。

小王的母亲也表示，自己已经转了10万元给

陈大伯，婚都还没离成，对方就这样急着上门要

钱，让街坊邻居看笑话，实在说不过去。

“要是我们签了离婚协议书，你不给我们退钱

了怎么办？那我儿子才是人财两空呢！”陈大伯坚

持，要小王调解当天就归还彩礼，而小王因为自

己的担心和陈大伯强硬的态度，不肯配合。

正当调解陷入僵局时，老张提出了一个好办

法：“不如把协议涉及的彩礼钱都先交给你们双方

都信任的第三方机构保管吧。等离婚手续全都办

妥之后，再还给小陈。”

老张的提议得到了双方的认可，当天就签下

了补充协议。两家人满意地离开了调解室。目

前，小王和小陈已顺利离婚，小陈也收到了第三

方机构打入的彩礼钱，两家人的婚姻闹剧就此告

一段落。

结婚未满月就离婚，
百万彩礼打了水漂？

陈大伯的儿子小陈今年 27

岁，由于智力存在缺陷，相亲了不

少，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结婚

对象。今年年初，经媒人介绍，小

陈认识了26岁的姑娘小王，二人

相谈甚欢。小王在家人眼中十分

叛逆，父母也希望她早日安定下

来，于是双方当月就给小两口订

了婚。

陈大伯夫妇带着近百万的彩

礼上门提亲，二人次月就摆了酒

席并到当地民政局登记结婚，一

家人开启了幸福的生活。

可是好景不长，才一个月时

间，两家人还没从新婚的喜悦中

回过神来，小王却哭着回了娘家，

“我要跟他离婚！”这结婚还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女儿又吵着要离

婚了？小王父母一开始还认为是

女儿年轻不懂事，劝解女儿小夫

妻争吵是常有的，不能动不动就

把离婚挂在嘴边。

“才多久就要离婚，拿了我们

家钱就想跑了，这是骗婚知不知

道！把彩礼钱都吐出来，还要赔

偿我们精神损失费！”陈大伯的话

彻底激怒了王家人。

“你们儿子是个傻子，我女儿

知道这样还肯嫁，已经很好了，说

我们骗婚，还有没有良心了！”

双方为了自己孩子的利益争

执不下，甚至大打出手，当地派出

所出警协调后，王家归还了一部

分钱给陈家。可安静了还不到20

天，陈大伯夫妇又跑去王家索要

彩礼钱，要求他们全部退还。

“黄花大闺女嫁到你们家，难

道就这样白白牺牲吗？不要你赔

损失费就不错了，要拿回所有的

钱是不可能的！”

两家人又闹了起来，当地派

出所再次出警后，将案件通过“警

调衔接”机制流转到该村调委会

进行调解。

本案是一起特殊的婚姻家庭纠纷，双方涉及的彩礼金额高达百万元，因一方存在智力缺陷，让原本是

夫妻双方内部的矛盾演化为两个家庭的冲突。为了不让纠纷发酵，要第一时间厘清争议焦点，层层剖析，

让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避免家庭冲突加剧。在“离婚冷静期”引发的二次矛盾中，调解员又结合双方当事

人的诉求巧妙提出建议方案，将矛盾杀死在萌芽状态。

俗话说：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应该慎重考虑，儿戏的结果只会带

来无尽的伤害。在此也提醒大家，闪婚闪离一念之间，闹心闹家追悔莫及。

为智残儿子娶妻 拿出百万彩礼
一个月后新娘要离婚，男方要拿回彩礼还要精神损失费……

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调解员析法论理
由于小陈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调解由他

的父亲陈大伯参加。

“小王结婚前说过不介意小陈智力有问题的，

现在要离婚，是嫌弃我儿子了。我们名誉也受损

了，不仅要退钱，还要赔偿精神损失费！”调解一

开始，陈大伯就气愤地控诉。

而小王则认为，自己与小陈刚开始相处还挺

好的，可结婚后才发现两人性格实在不合，彩礼

可以退一小部分，但精神损失费是不可能赔偿

的，毕竟名誉也不是一方受损。

调解员老张经过多方了解后，确认双方已无

再和好的意愿，于是将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彩礼的

退还以及是否需要赔偿精神损失费。

“彩礼虽然是传统的婚嫁风俗，但也受法律保

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中有规定，如果双

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又确定要

离婚的，人民法院是支持返还彩礼的。”老张解释

说，“小陈、小王虽然已经领证，但婚姻持续时间

非常短，共同居住也只有几天，所以大部分的彩

礼需要返还的。闹到法院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

今天大家和和气气坐着商量好。”

针对陈大伯提出的精神损失费赔偿诉求，老

张剖析道：“虽然是小王提出的离婚，但她并没有

对小陈造成实质性的精神损害，小陈本人也不愿

再与小王和好，所以赔偿精神损失是没有法律支

持的。且离婚是双方造成的，对双方都造成了不

好的影响，不能将责任简单地推给提出离婚的

人。”

经过老张的耐心劝导、析法讲理，双方逐步

归于理性，终于在归还彩礼的数额上达成一致：

在签订离婚协议书之前，小王需退还大部分彩礼

共计75万元。双方结婚时互相赠送的金器全部退

还，婚宴费用各自承担。

“离婚冷静期”再思索，彩礼钱又出幺蛾子


